
本办法自 2020年 7月 29日起实施，
有效期 5 年。

建筑企业自南海工商注册登记后，累计纳税额超过拟申请的奖
励金额，方可提出扶持奖励申请。

获得奖励扶持的企业须出具承诺书，承诺企业在南海存续期须
在 10 年以上。获得区内建筑企业资质晋升奖励的企业，须出具
承诺书承诺企业自获奖后在南海存续期在 5 年以上。存续期内，
建筑企业不得抽走注册资金或将注册地址迁出南海区，否则退
还奖励或补贴（含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企业向区住建水利部门提交申请材料；

区住建水利部门初审；

区住建水利部门征求属地镇（街道）、
财政部门、税务部门意见；

申请审核结果向全社会公示 5 个工
作日，无异议或有异议但经查证无
效的，方可取得相关扶持和奖励。

符合《扶持办法》规定、申请扶持奖励的建筑企业，应于每年 5 月
底前报送申请材料，申请并获批准的扶持奖励或补贴，由住建水利
部门在下一年 4 月底前发放给申请企业。

首次对新引进建筑企业（2020年1月1日后落户）进行分类扶持，
按类分别给予落户奖励、经营场地补贴奖励等。

新增对年度财政贡献在 500万元以上的南海龙头建筑企业、对
社会投资工程项目优先选用南海建筑企业的企业、到区外承揽业
务的南海建筑企业，以及积极利用网络技术服务的企业给予奖励。

资质晋升奖励大幅提升，对首次晋升为施工总承包一级、特级的企业，
奖励金额分别从原来的50万元、100万元提升到500万元、1000万元。

创建优质工程奖励提升，对获得鲁班奖、
大禹奖等国家级优质工程奖项的承建单
位和参建单位的奖励，分别从 100万元
和 20万元提升到 300万元和 50万元；
对获得全国建筑工程装饰奖或广东省建
设工程优质奖的奖励，从 20 万元提升
到 80万元。

《扶持办法》适用于工商注册地、资质注册地（需
要资质的企业）、税务征管关系及统计关系在南海
区范围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有健全的财务制度、
实行独立核算，从事工程建设、建筑业服务、咨询
或信息化互联网业务的建筑企业。

●首次晋升为一级（或设计行业甲级），给予 500 万元奖励；
●首次晋升为特级（或设计综合资质甲级或工程监理综合资质），给予 1000
万元奖励；
●对具有上市条件的建筑企业，列入区重点上市后备企业培育。

凡社会投资工程项目优先选用南海建筑企业的，按在该项目中建筑企业对南
海的年度财政贡献 50% 标准给予投资方等额奖励，年度奖励总金额不超过
300 万元。

对企业年度财政贡献在 500 万元以上的南海建筑企业，以上一会计年度该企
业的财政贡献为基数，按照当年实际财政贡献超基数部分的 50% 给予等额奖
励。低于 2019 年度该企业年度财政贡献的，不予奖励。每年每家企业奖励不
超过 500 万元。本奖励与业务扶持奖励不能同时适用。

凡在南海区外承揽业务的南海建筑企业，以上一会计年度该企业区外承揽业
务对南海的财政贡献为基数，按照当年区外承揽业务对南海实际财政贡献超
基数部分的 50% 给予等额奖励。低于 2019 年度该企业区外承揽业务对南海
年度财政贡献的，不予奖励。每年每家企业奖励不超过 500 万元。

对企业在南海区范围内获奖的建设项目进行奖励，对获得鲁班奖、大禹奖等
国家级优质工程奖项的承建单位和参建单位，分别奖励 300万元和 50万元；
对获得全国建筑工程装饰奖或广东省建设工程优质奖的，奖励 80 万元。

建筑业服务平台或机构的年度纳税总额须达到 500 万元，第一年，对该企业
按其对南海的年度财政贡献 50% 的标准予以等额奖励。从第二年起，以上
一会计年度该企业的财政贡献为基数，按照当年实际财政贡献超基数部分的
50% 给予等额奖励，低于第一年该企业财政贡献的，不予奖励。

资质晋升

业务扶持

财政贡献奖励

经营奖励

创建优质工程

鼓励利用网络技术服务建筑业

●另外，对于符合南海建筑产业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具有重大产业支撑作
用，经区政府批准，重点引进的建筑企业，可以按原则另行制定个性化奖励
扶持计划。

●“二类”企业租用按实缴租金额的 20% 予以经营场地补贴，期限 3 年，
每年不超过250万元；自建或购置按1000元/平方米补贴，不超过800万元，
分三年拨付；

●“一类”企业租用按实缴租金额的 20% 予以经营场地补贴，期限 3 年，
每年不超过 300 万元；自建或购置按 1000 元 / 平方米补贴，不超过 1000
万元，分三年拨付；

具有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或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或工程监理
综合资质的企业（简称“一类”企业）；

具有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或工程设计行业甲级资质的企业（简称“二
类”企业）；

《扶持办法》规定，以 2020 年 1 月 1 日后在南海工商注册登记的建筑企业列
为新引进建筑企业，具体分为两类：

《工作方案》核心内容

《扶持办法》
奖励内容解读

《扶持办法》
热门问题解答

编制南海建筑产业
“十四五”规划

推广应用建筑业现
代化新技术

打造“南海建造”
企业品牌

试点推行建筑垃圾
资源化处理利用

构建建筑业全链条
集聚产业园区

创新建筑行业监管
模式

建立粤港澳大湾区
合作交流平台

七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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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3 4 7

对新引进建筑企业进行分类扶持

对提质争优的区内建筑企业进行奖励

“南海建造”提升 品质

“南海建造”打造 品牌

到 2023年基本实现三个方面的“转变”

从单纯进行建筑行业管理

从传统低效的“保姆式”监管

从高耗能粗放式

积极扶持建筑产业发展的方向转变

现代高效的信息化监管模式转变

节能现代化产业发展模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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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扶持办法》适用哪些建筑企业？

二、相对于原办法，《扶持办法》做了哪些调整修改？

三、享受扶持奖励，有哪些注意事项？

四、申请奖励需要经过哪些流程？

五、什么时候可以申请奖励？奖励何时发放？

六、《扶持办法》的期限是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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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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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年5
有效期

针对这两类企业分别给予落户奖励、经营场地补贴奖励等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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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区政府印发《佛山市南海区促进建筑业发展总体工作方案》，着力优化建筑产业结构，
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

推动“三个转变”铸就“南海建造”品牌

昨日，佛山市南海区建筑产业集

聚区成立暨促进建筑业发展总体方

案发布活动在桂城举行，对《南海区

促进建筑业发展总体工作方案》（简

称《工作方案》）及《南海区促进建筑

业发展扶持办法》（简称《扶持办法》）

进行解读。

《工作方案》提出，到2023年，南

海建筑业基本实现三个“转变”，即从

单纯进行建筑行业管理向积极扶持

建筑产业发展的方向转变；从传统低

效的“保姆式”监管向现代高效的信息

化监管模式转变；从高耗能粗放式向

节能现代化产业发展模式转变，以此

打造“南海建造”品牌。

“随着南海区全面推进粤港澳合

作高端服务示范区建设，以及广佛的

深度融合发展，南海建筑业将迎来前

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南海区副区长黄

颂华强调，要加快南海建筑业转型升

级，打响“南海建造”品牌，打造建筑业

的“航母企业”，为新时代南海高质量

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龙头带动
促进产业集聚集群发展

近年来，南海建筑业快速发展。

目前，南海本地建筑企业有近 500
家，在岗建筑工人超过3万人。但是，

南海建筑产业可持续发展动力不足。

数据显示，本地建筑企业基本以

中小企业为主，其中近九成企业资质

偏低，缺乏市场竞争力。近三年来，区

内施工企业报建份额逐年下降，而外

地企业承接业务越来越多。究其原

因，在于缺乏“航母级”的区域龙头企

业带头，而本地企业普遍小而全、不专

不精，难以承揽地铁、高铁、轨道交通、

桥梁、综合管廊等高端项目建设，致使

有效市场份额占有不足。

为此，南海印发《工作方案》，以

创新建设管理模式为突破口，围绕编

制南海建筑产业“十四五”规划、打造

“南海建造”企业品牌、构建建筑业全

链条集聚产业园区、创新建筑行业监

管模式、推广应用建筑业现代化新技

术等7大任务，促进建筑产业集聚集

群发展。同时，南海出台《扶持办法》，

对辖区建筑企业实施分类培育，推动

新技术应用和加快产业升级转型，进

一步增强建筑企业核心竞争力。

精准扶持
引导企业做专做精做强

《扶持办法》着力鼓励引进一批

全国有较强影响力的建筑业总部企

业落户，首次对新引进建筑企业进行

扶持。新引进建筑企业，是指2020
年1月1日后在南海工商注册登记的

建筑企业，并分类分别给予落户奖励，

经营场地补贴奖励等扶持。其中落

户最高奖励为1000万元；租用或购

置办公房产的给予资金补贴，最高补

贴1000万元。

同时，《扶持办法》鼓励区内建筑

企业提质争优。相比原办法，本地企

业资质晋升奖励将大幅提升，对首次

晋升为施工总承包一级、特级的企业，

奖励金额分别从原来的50万、100
万提升到500万、1000万，与新引进

企业的落户奖励齐平。同时，鼓励企

业重质量、做精品，对获得鲁班奖、大

禹奖等国家级优质工程奖项，以及全

国建筑工程装饰奖、广东省建设工程

优质奖的企业予以重赏，最高奖励

300万元。

此外，《扶持办法》还新增对年度

财政贡献在500万元以上的南海龙

头建筑企业、对社会投资工程项目优

先选用南海建筑企业的企业、到区外

承揽业务的南海建筑企业，以及积极

利用网络技术服务的企业给予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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